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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管理委员会
苏 州 市 姑 苏 区 人 民 政 府

会 议 纪 要
苏名城保护会〔2023〕25 号

保护区管委会、姑苏区政府
第 21 次常务会议纪要

2023 年 12 月 8 日下午，管委会主任、区政府区长陈羔同志

主持召开保护区管委会、姑苏区政府第 21 次常务会议，学习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，专题研究全区安

全稳定工作，听取关于《保护区、姑苏区推进古城产业业态提升

工作方案》制定情况及《产业图谱》绘制情况、法律服务行业发

展情况的汇报，审议《保护区、姑苏区旅游民宿业规范发展指导

意见》《姑苏区人民政府关于聘请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

意见（修订稿）》。举行了常务会议学法专题，学习《习近平法

治思想视野下的行政复议法修订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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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议定以下意见：

一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

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

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。会议指出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

发展，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的重大国

家战略，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，把握“先行探路、

引领示范、辐射带动”的要求，一体学习领会、一体贯彻落实，

更加自觉地扛起使命担当。

会议强调，要充分发挥姑苏区位优势，加快推进产业集群化、

高端化、数字化、绿色化发展，以新型工业化和重点产业集群支

撑高质量发展。要不断深化改革，持续做好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，

加快公共服务便利共享，切实提高群众生活品质和办事便利度。

要积极推动惠企利企政策落实落地，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，激

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，增强对高端资源的吸引力。要持续提升城

市功能品质，加快推进城中村征收搬迁、重点片区管线入地，用

力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工程，高标准打造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”，

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聚焦城镇燃气、

建筑施工、危险化学品、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，加强风险研判，

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，确保岁末年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二、专题研究全区安全稳定工作

（一）会议听取了区应急管理局关于今年以来火灾事故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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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分析和相关整治工作以及《姑苏区总体应急预案》《姑苏区地

震应急预案》《姑苏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修订情况的汇报，

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关于养老护理和救助安全工作情况的汇报，

原则同意相关建议安排。

（二）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思想弦，针对当前火灾事故多发

特点，举一反三，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、商场市场、学校等重点

场所，压实各方责任，全面摸清底数、整治隐患。要健全完善应

急预案体系，明确应急处置分工，强化实战演练和应急储备，统

筹好综合性消防救援、专业救援和社会应急力量，确保关键时候

拿得出、调得快、用得上。要重点加强对医疗和养老机构的安全

检查，建立问题清单，强化制度和队伍建设，抓好软硬件设施设

备的更新，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。

三、听取关于《保护区、姑苏区推进古城产业业态提升工作

方案》制定情况及《产业图谱》绘制情况的汇报

（一）会议原则同意《保护区、姑苏区推进古城产业业态提

升工作方案》及《产业图谱》，请区经科局根据会议意见进一步

修改完善，尽快印发实施。

（二）要加强组织领导。坚定不移的落实“大抓招商、大抓

项目、大抓发展”的工作要求，强化招引培育产业集聚的责任意

识，推进项目招商落地出成效，加快打造适合古城发展的新经济

新业态。要强化专班合力。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招商服务工作专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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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红经济招商服务工作专班职能作用，对照产业图谱，抓弱项、

补短板，定期交流招商引资进展、企业服务工作情况和需协调事

项，进一步激发古城消费活力。要优化企业服务。进一步完善部

门会商、会办、联动机制，加强领导小组各成员部门间的衔接合

作，坚持全环节跟进，“一对一”跟踪推进、“面对面”协调服

务，不断提升产业发展环境。

四、审议《保护区、姑苏区旅游民宿业规范发展指导意见》

（一）会议原则同意《保护区、姑苏区旅游民宿业规范发展

指导意见》，请区教体文旅委根据会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尽

快印发实施，并牵头做好旅游民宿业规范管理。

（二）要做好企业服务。加强政策的宣传引导，鼓励更多旅

游民宿经营者按照规范改造提升，对旅游民宿在消防、治安、食

品安全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事前指导，确保民宿业安全

有序发展。要合理支持引导。推动业态向特色化方向发展，既形

成民宿与酒店的良好互补，又引导居民主动开展自主更新，把古

城打造成为精品民宿、客栈的聚集地。要提升基础配套。统筹考

虑旅游民宿周边配套设施建设，进一步完善交通线路规划，促进

古城旅游民宿向中高端转型升级。

五、听取关于法律服务行业发展情况的汇报，审议《姑苏区

人民政府关于聘请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（修订稿）》

（一）会议听取了区司法局关于法律服务行业发展情况、《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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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区人民政府关于聘请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》修订

情况的汇报，原则同意相关建议安排。

（二）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、推动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

是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方略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，

对于构建现代法律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

（三）要优化工作机制，推动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。积极

构建法律服务发展高地、人才高地、聚合高地，高标准推进法律

服务产业园建设，进一步强化资源导入、优化功能布局、加快机

构招引，将更多高端、优质的法律服务机构引入姑苏。要强化工

作保障，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作用。进一步加强和法律顾问之

间的沟通，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行政争议

解决过程中的专业作用。不断健全工作机制，加强日常考核，切

实把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建设好、管理好、使用好。

出席：陈 羔 华建男 陆文明 杨国栋 贺宇晨

杨 跃 陈宇操 周 强 李继业

列席：名城保护集团陶婷婷 区纪委监委赵栋 区检察院朱

锡轶 区党政办叶映红、沈彦、杜琴 区委宣传部束晓舒 区古

保委朱依东 区城管委范洪根 区住建委姜伟 区教体文旅委

明岚 区发改局、区统计局王正茂 区经科局葛宇东 区民政和

卫生健康局夏寒寒 区司法局黄慧 区财政局颜晓 区人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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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顺 区审计局王弢 区市场监管局侯丽萍 区行政审批局翟

晓萍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阙建良 区应急管理局华建文 区联

动中心周亮 姑苏公安分局樊外 资源规划姑苏分局俞振武

姑苏生态环境局丁逸新 姑苏区税务局王洪斌 区消防救援大

队施玮 平江街道潘家栋 金阊街道周泳 沧浪街道章云丽

双塔街道孙强生 虎丘街道陈青 苏锦街道方芳 吴门桥街道

单巍 白洋湾街道邱炜 名城发展集团王伟 名城建设集团童

欣

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党政办公室
整理

苏 州 市 姑 苏 区 党 政 办 公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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